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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合执法，斩断违法建设的利益链条

违法建设治理的郑州攻坚战
今年第一季度，郑州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7万多平方米

相当于2008年以前，全年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两倍
□晚报记者 王战龙

这是一种普通的建筑，悄然落成于城市的某
一角落，表面上与其他建筑并无异常。

4月2日，郑州市货站街北侧，中州大道西侧，
一层钢架结构大棚，旁边两座一层铁皮房。随着
钩机的轰鸣声，这座建筑被“强拆”。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明确
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
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各类管线及其他工程建设
的，应当依法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

执法人员说，这座建筑没有合法手续，并占压
了人行道路，属于违法建设。

所谓违法建设，即城市建成区内，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
行建设的。

当日，郑州市城乡规划监察支队集体出动，冒

雨拆除了6处违法建设。这只是“依法强制拆除”
违法建设的一个缩影。

自 2010年 9月开始，一场严厉打击违章建筑
的活动，在郑州打响。

郑州市政府确定了“依法行政、责权分清、分
级管理、全面监管”的执法原则。

郑州市城乡规划监察支队落实地段责任制，开
展拉网式巡查，始终保持对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
不断加大巡查力度，查出多起违法建设。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拆除一起”，支队
长焦凯旋告诉记者，2011年第一季度，郑州市城
乡规划监察支队共巡查发现违法新增建设 73
起，拆除违法建设 42起，105处，建筑面积 7万多
平方米。

这是2008年以前，依照《规划法》全年实施强
制拆除违法建设的两倍。

“现在断言违法建设得到有效遏制，为时尚
早。”焦凯旋说。

郑州的违法建设主要呈三个特点：无证建设；
老社区私搭乱建；农民自建房。

为了严厉打击违法建设，郑州市城乡规划监
察支队也出台了多项“铁律”。

取消支队领导用车，所有车辆一律交付一线
使用，保证每个大队每天至少有两台车辆巡查辖
区，从事执法工作。

实行分片包干，根据现有的装备条件，每个大
队暂时分为两个片区，指定责任人承包，“包责任，
包效率”。

…… ……
据了解，违法建设的信息大多是执法队员“扫

大街”时发现的，举报或其他途径的信息仅占一小
部分。

举报者多是因利益受损而举报，没有利益纠
葛而勇于举报的更是寥寥无几。

违章建筑侵犯了普通的城市生活者什么样的
利益？

焦凯旋说，有的在公共场所和居民生活小区
任意违法搭建，有的侵占公共绿地、挤占消防通
道，占压地下管线和道路红线；有的违反规划随意
进行插建扩建；有的打着“三个一”工程的旗号未
批先建。

除了侵占公共利益，存在的隐患也是显而易见。
最为公众所熟知的一种是，占压消防通道，导

致发生火灾后，消防车辆无法进入。
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拆除城中村违章建

房时，钩机一搭上墙体，六七层的楼房便轰然倒
塌，“要不是驾驶员反应快，钩机头都被埋在里
面”，其建筑安全性可想而知。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强制拆除的范围包括：占
用道路红线；占用公共绿地，占用高压走廊；占压
地下管线；侵占或破坏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历史
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

郑州市城乡规划监察支队，是执行“强拆”违
法建设的“执法主体”。

现有人员70人，车辆11台，负责郑州市1010
余平方公里的违章建设处理。每天不但要对每条
街道进行巡查，还要制作各种法律文书，并对违法
建筑进行拆除。“平均每个执法队员要监管 20平
方公里”。

谢松山，郑州市城乡规划监察支队书记。他
坦言，执法人员少，车辆配备不足，也是执法的瓶

颈之一。平日执法人员执法都是“骑着电动车，或
者开着私家车。”

作为一个和违法主体零距离接触的单位，一
线执法人员并不认同“强拆”这个词语，更喜欢一
个完整的说法“依法强制拆除”。

他们并不是“冷酷无情”，也有着“柔情似水”
的一面。

2011年3月7日，执法人员发现汝河路、文化
宫路附近一违法建筑正在施工，立即下达停止违
法行为通知书，查封施工现场，并张贴拆除通告。
在执法人员多次“柔情劝说”下，三天后，违法建设
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但这一腔柔情，并不被所有人理解，遭遇最多
的依然是“我的柔情你依然不懂”。

谢松山介绍说，“自我拆除”的仅是一小部分，
多数人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和执法人员藏猫猫，当
遭遇“依法强制拆除”时，有些人甚至暴力抗法。

他说，曾在郑州某一处，依法强制拆除遭遇到
300多人阻挠。

现在，他们执法时都会选择在晚上或者早上
上班高峰期前期，有时选择在凌晨一两点钟出
动。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上下班高峰期，避免造成
道路堵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遭遇暴力抗法。

“我们将工作时间提前至 8点上班，晚上 6点
半下班，周六全天正常上班，周日轮班巡查”。谢
松山说，郑州虽然成立了联合执法小组，但仍停留
在表面，“拆违”执法大多是“一个部门在战
斗”——“孤军奋战”，“连续奋战”。

现在对于违法建设拆除，通用的计
算方法都是“利益受损”原则。

行内人士告诉记者：拆除违章建筑，
利益受损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违
章建筑的投资者，一个是政府。

投资者或多或少的投资在“强拆”后
付之东流，而拆除违章建筑的费用则需
要“政府财政支出”。

业内人士说，虽然法律规定“拆除费
用由违章建筑的‘法人’支付，但现实很
难执行”。

记者调查发现，违章建筑并不是一
个孤立存在的主体，它的背后是一个隐
蔽的利益链条。

比如，土地的“法人”通过租赁等形
式获取“土地使用费”；投资者将其市场
化，获取“市场化费用”；建筑施工企业获

得“建设费用”；水电气等企业也获取相
应的使用费用；而违章建筑所在地的办
事处或者政府部门也能够获取商业化后
的“管理费用”。

违法建设被强制拆除后，除了投资
人利益受损，这个利益链条上的其他相
关者的收益并不受到影响。

行内人士说，对于违法建筑，现在通
行的做法是，“强制拆除违章建筑”，但并
没有对背后的利益获得者进行处罚。

比如，某一企业在其国有土地上进
行违法建设，但违法建设被拆除后，作为
土地的“法人”的老总并未受到任何处
理。

有人指出，要有效遏制违章建筑的
产生，首要的一点是，斩断违章建筑的

“利益链条”。

一执法人员说，随着城市建设，违法
建设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居民在
屋内违法开挖地下室，在高层建筑顶层
违章搭建等。

这些违法建设最大的特点是：不易
发现，发现后拆除更难。

违法建设问题日渐突出，这并不是
郑州独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一个普遍
问题。

如何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产生？各
地的城市管理者都在寻找良方。

有人这样的建议，市规划主管部门
“拆违”的执法主体，负责对违法建筑进
行认定，组织对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性拆
除；房管、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负责拆
除违法经营行为；供电、供水、电视台等
对违法建设不予以供水供电和办理电视
信号入户等业务；纪检、监察、组织部门
严格查处失职渎职和违规审批、乱收费
等违纪行为；有关职能部门对于参与违

法建设的开发、施工、勘察、设计等单位，
在经济、经营资质等方面从重处罚。

其实，这样的做法在重庆已经有了
先期的试验。

重庆市的“药方”是，孤立违章建筑，
切断水、电、气等供应……

有人也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这样的建
议：譬如，在某辖区建设的违章建筑，拆
除费用由辖区主管部门“支付”。“把辖区
管理者从获利共同体变成‘损利’共同
体。”

郑州市城乡规划监察支队也已经向
上级部门申报了可行性建议。

郑州市城乡规划监察支队支队长焦
凯旋说，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强拆”
多少违法建筑，这样光鲜的数据并不值
得骄傲，如果有一天，作为执法部门日子
清闲了，强拆的数据大幅缩水了，这才称
得上“违法建设得到有效遏制”，城市建
设也进入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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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建设信息多是执法队员“扫大街”发现

多部门联合执法，斩断违法建设的利益链条


